
“除了这套房子， 我反

正一无所有了， 不把房子还

给我， 谁也别想过好日子，

大不了再坐一次牢。” 这是

林康 （化名） 刑满释放首

日， 第一次见到民警王嘉俊

时说的话。 刑满释放首日，

却发现自己有家不能回， 林

康不仅放出狠话， 还扬言要

对大哥遗孀动手……虹口公

安分局曲阳路派出所民警会

同街道司法所、 辖区律师事

务所启动了“三所联动” 纠

纷调解机制， 最终有效化解

了这起家庭矛盾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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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 要求共饮人和

饭店承担 40 余万赔偿

调委会接到申请后， 调解员立即

召集三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小张父亲

得知自己儿子去世， 悲痛万分。 他认

为同饮人在儿子醉酒后没有尽到劝

阻、 提醒以及照顾的义务， 同时又主

张饭店楼梯不规范， 也是小张摔倒的

原因之一， 所以要求共饮人和饭店共

同承担 40 余万元赔偿。 共饮人小程

表示， 意外发生以后大家先后采取了

救助措施， 并及时拨打 120， 并不存

在过错， 对于小张父亲提出的因为共

同饮酒就需要赔偿这一说法表示不认

可。

其他共饮人辩解， 聚餐过程中并

未劝酒、 罚酒， 是小张自愿喝酒， 且

小张醉酒后未打招呼， 在共饮人不知

情的情况下独自离席， 后是在酒店里

下楼梯时意外摔倒才导致的死亡， 酒

店的楼梯设置并不是非常合理， 存在

安全隐患， 所以饭店老板应该承担责

任。 饭店老板则认为， 是小张自己醉

酒后不小心摔倒的， 楼梯设置在接手

开饭店时就已经这样了， 并未改动，

饭店也做过提醒。 该起事故， 是意外

摔倒造成的。

但基于是在饭店发生的， 饭店方

出于人道主义精神， 愿意给老张一万

元作为补偿。 老张觉得和自己提出的

赔偿金额差距太大， 当场表示不同

意。 几方相互推诿， 争执不下， 谁也

不肯让步。 调解在推进的过程中陷入

了僵局。

经过劝导， 三方达成调解

调解员发现， 此次案件的矛盾焦

点在于共饮人和酒店方相互推诿责

任。 调解员采取了背对背的方式进行

分开调解。 调解员认为， 对于程某等

共饮人在发现小张醉酒后没有自主行

为能力的情况下， 没有足够尽到对小

张的照顾义务， 确实对小张的死亡存

在一定的过错。

对于饭店老板， 饮酒场所存在安

全隐患， 楼梯过于陡峭， 存在较大风

险， 对小张的意外死亡存在一定的诱

因， 故应当承担一定责任。

调解员劝导老张， 小张作为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 对自己的行为安全

应该具有预见、 防范的意识和能力，

对饮酒的后果应该有足够的认识， 饮

酒时应注意自我把控。 对于不能预见

的死亡结果， 家属应当面对现实， 在

要求赔偿方面， 应当合情合理。 经过

调解员长时间耐心细致的劝导， 得到

了几方的理解和肯定。

最终， 当事人达成调解如下： 共

饮人就小张死亡事宜一次性支付老张

各种费用共计 27 万余元。 饭店老板

一次性支付老张各种费用共计 8 万

元。 在调解员的见证下， 老张当场收

到了所有赔偿金。

【调解心得】

就本案的成功调解， 引发以下几

点思考： 同饮人对酒友的死亡需要承

担赔偿责任， 其法理基础在于， 酒友

一起喝酒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相互

提醒 、 相互照顾 、 相互保障安全的

民事法律关系 。 如果同饮人未尽到

提醒、 照顾和保障酒友安全的义务，

则存在过错 ， 就要承担相应的侵权

赔偿责任 。 同饮人对酒友的伤亡是

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关键要看他在

喝酒过程中是否有过错， 有过错则有

责任， 无过错则无责任。 而承担赔偿

责任的大小 ， 关键要看其过错的大

小。

饮酒应有度， 每个人都应对自己

的生命安全、 家庭和社会负责任的态

度把握好饮酒量， 不得强行劝酒， 罚

酒。 共饮人发现有人喝醉后处于危险

状态时， 应该尽到注意义务， 采取合

理的照顾和救助措施， 当醉酒人出现

明显身体不适时应及时送医， 防止意

外的发生。 该起矛盾纠纷调解案， 调

解员对三方当事人的矛盾争议点进行

确认， 再慢慢引导三方， 化解矛盾时

兼顾情、 理、 法， 以公平、 公正、 细

致、 客观地开展人民调解工作， 致使

一场意外死亡纠纷案件最终得到圆满

解决。

今年 1 月 28 日晚上， 受

朋友邀请， 小张至南汇一家

饭店内聚餐， 当日另有 8 人

参与。 晚上 8 点半左右， 小

张饮酒后， 独自离席， 在从

酒店楼梯向下走时， 不慎滑

倒受伤， 后由共饮人拨打

120， 急送至医院抢救， 但治

疗无效于 1 月 30 日凌晨不幸

去世。 父亲老张就儿子死亡

事宜向共饮人及饭店老板提

出赔偿要求， 为此三方发生纠纷，

老张向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人民调

解委员会 （以下简称“调委会”）

申请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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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满释放首日

有家却不能回

今年 64 岁的林康曾在 2009

年因贩毒罪被判死缓， 后因服刑

期间表现较好， 于今年 2 月 17

日刑满释放。

15 年后重获自由的第一天，

恰巧也是春节长假的最后一天，

作为林康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民

警， 虹口公安分局曲阳路派出所

民警王嘉俊带着年货打算去见一

见他。

可谁知这第一次会面， 却是

和他一起在家门口吃了闭门羹。

而把民警和林康关在门外的， 是

他大哥的遗孀王阿婆。 产权明明

是自己的， 却有家不能回， 气愤

的林康于是把狠话当着民警的面

对门里喊了出来， 还扬言要对王

阿婆一家动手。

为了防止事态升级， 民警一

边安抚林康情绪， 一边询问情

况， 也逐渐了解了这个 20 年前

的约定。 原来， 林家共有三兄

弟， 林康排名老三。 这套房子当

年是由林康及其父母共同出资购

得， 当时政策要求仅能登记在一

人名下， 于是父母选择将该房屋

登记在林康名下。

1997 年， 大哥作为返沪知

青想要投靠林康， 而林康当时

正在某监狱服刑， 二哥前往监

狱征得了他的同意并取得书面

确认书。 于是自那年起， 林家

大哥及其妻子王阿婆的户口便

登记在该房屋名下。 至 2013 年

大哥去世， 王阿婆及其女儿和

外孙便连人带户都在该房屋内，

久而久之也把这套房当成了自

己的家。

如今， “本不会出现” 的

林康站在了家门口， 王阿婆虽

然自知理亏， 却只能选择闭门

不见。 但正如林康所说， 这套

房子就是他的所有， 为了房子

他或许真的会做出一些过激行

为。

问题症结在于

怕影响外孙学籍

为了彻底排除这个隐患，王

嘉俊会同街道司法所、 辖区律师

事务所启动了“三所联动”纠纷调

解机制， 把林康和王阿婆一起请

到派出所，在民警、律师和人民调

解员的共同努力下寻找问题的最

优解。但调解伊始并不顺利，双方

情绪非常激动， 当林康提出的人

户清空要求被大嫂王阿婆拒绝

时， 他大声吼道：“信不信我把你

们连人带物一起扔出去！ ”

为防止矛盾激化， 民警和律

师以及调解员一致决定采用背靠

背模式进行调解。 通过个别谈话

了解到， 没有经济来源的林康想

把名下这套房卖掉后搬去郊区养

老， 这就要求王阿婆一家不仅要

搬出去， 还要将户口也全部迁

出。

而王阿婆已经在外区申请到

了经济适用房， 搬出去并不是问

题， 但她的外孙刚上初中， 她生

怕户口迁移影响到孩子的学籍，

因此希望能够等孩子初中毕业后

再迁移户籍。

将双方诉求合并后， “三所

联动” 工作人员便找到了问题的

症结， 就是外孙的学籍问题。 于

是在第一次调解后， 律师查阅了

教育部门的相关条款， 向王阿婆

解释了学籍迁移不会影响孩子的

正常学习。 民警也向王阿婆申请

的经济适用房所在地派出所进行

了咨询， 明确了户籍迁移的可行

性和相关流程。

解除了最大的顾虑， 在今年

3 月的第二次调解中， 王阿婆爽

快地签下了调解协议书， 并答应

于次日便将户籍迁入到经济适用

房内。 林康也反思了自己的言

行， 知道自己不该因一时冲动对

大嫂说了狠话， 有愧于已故的大

哥。

“大嫂， 哪天搬家要叫上

我， 我也来帮忙。” 林康的一声

“大嫂” 让调解现场充满了亲情

的温暖， 也见证了“三所联动”

机制再一次用法、 理、 情的融

合， 为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找

到了希望。


